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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蔬菜调控目录制度研究

许卫健/江苏省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蔬菜是“菜篮子”的主要产品，其生产供应直接关系百姓的“菜篮子”状况。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地带，发展蔬菜生产

兼有南北之长，条件得天独厚。在新形势新情况下，积极探索新的调控思路和方法，建立蔬菜调控目录制度，确保蔬菜供给的

稳定性，维持蔬菜价格在合理区间波动，实现有效供给和平稳运行显得尤为重要。

一、蔬菜调控目录制度内涵

蔬菜调控目录制度，是指选择某些特定蔬菜品种作为调控对象，明确其价格波动合理区间、预警等级、触发机制和相应政

策工具，通过有效的市场调控，实现供需总体均衡和价格基本稳定的一种制度。蔬菜目录调控制度主要包括调控品种、波动区

间、政策工具、触发机制等内容。调控品种即纳入调控目录的品种，需根据产量、消费量、影响力以及地域消费习惯等因素进

行筛选。波动区间的设置应遵循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原则，须运用科学测算方法划分区间，做到区间范围合理、精准，指标数据

可获取、方法易推广、区间界限明确。政策工具是指为确保蔬菜价格等基准指标波动处于合理区间而运用的调控措施组合，主

要有以保险制度为主的保险防范类、以价格调节基金为主的基金保障类、对特定人群消费进行补贴的消费支持类、针对尽快平

衡市场供需而实行的储备计划和储备品投放等应急性调节措施的应急调节类等。触发机制是指调控目录品种的蔬菜价格等基准

指标达到某一特定警戒线时，启动该警情状态下对应的政策工具。

二、江苏构建蔬菜目录调控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近年来，江苏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推进新一轮“菜篮子”工程，蔬菜供应总量稳步增加、品种不断丰富、质量不

断提升，但“菜贱伤农、菜贵伤民”现象时有发生，已经成为民众关切、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构建蔬菜调控目录制度，防

范和化解市场的不确定风险，有效降低价格波动对农民收入和市民生活造成的影响，显得尤为迫切。

（一）必要性

一是中央有要求。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探索建立主要蔬菜品种价格稳定机制”。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改

善鲜活农产品调控办法”。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逐步建立农产品目标价格制度”“合理确定不同农产品价格波动调控

区间”。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积极开展农产品价格保险试点”。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探索开展重要农产品目

标价格保险”。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支持扩大农产品价格指数保险试点”“探索建立农产品收入保险制度”；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印发“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办法的通知》明确对‘菜篮子”产品生产能力、市场流通能力、调控保障能力等

进行考核。这些政策文件均对构建蔬菜调控目录制度提出了明确要求。

二是农业部有部署。农业部 2016年 5月下发《关于开展鲜活农产品调控目录制度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开展鲜活农

产品调控目录制度的总体要求，并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开展试点，形成一批各具特色的地方鲜活农产品调控模式，探索建立具有

中国特色的鲜活农产品调控目录制度，构建前瞻、联动、系统、规范的鲜活农产品市场调控机制。同年 12月，农业部办公厅下

发《关于在上海等六个城市（市辖区）启动鲜活农产品调控目录制度试点的通知》，决定从 2017年起在上海市、合肥市、三门

峡市、武汉市、重庆市璧山区、成都市 6个市（市辖区）开展鲜活农产品调控目录制度试点。

三是江苏蔬菜产业发展的现实需要。江苏蔬菜生产能力与消费量在全国均处于前列，产销总量平衡、自给有余，2016 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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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蔬菜播种面积 2145.5 万亩，位居全国第三位，总产量 5594 万吨，列全国第四位，产值突破千亿元，对农民人均纯收入贡献

超过 10⑻元，不仅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产业，同时为保障上海市场供应、促进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的蔬菜供求均衡发挥了重

要作用。但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推进，蔬菜生产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原来城市近郊为主向城市远郊及农村转移，

销售由就近供应为主转向主要依靠“大市场、大流通”，部分不宜长途运输蔬菜品种的质量安全难以保障，城市尤其是大城市

自给率偏低，叶菜类产品季节性供求失衡、价格波动频繁，加上近年来低温雨雪冰冻、倒春寒、洪涝灾害等自然风险，引发个

别品种的叶类菜供给短缺导致价格大幅快速上涨，以及市场价格大幅波动引发的跟风种植、盲目包田种菜等现象，导致如 2014

年常州花菜滞销、2016 年无锡毛白菜卖难等部分品种、个别地区的滞销卖难问题时有发生。确保蔬菜生产总体稳定、价格在合

理区间波动，推动蔬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实现市民、农民双赢，已成为当前的紧迫任务。

（二）可行性

一是国内外的成熟经验为构建调控目录制度提供了有益借鉴。国际上美国、欧盟、日本等均建立了国家和地方以蔬菜为主

的鲜活农产品市场调控机制，国内不少省份也根据形势需要，对蔬菜市场调控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除了前面提到的比较典

型的上海市、成都市和山东省外，广东启动蔬菜种植保险试点工作，创建了价格调节基金和蔬菜种植自然灾害保险制度；宁夏

开展蔬菜价格政策性保险试点工作，对设施蔬菜和露地蔬菜进行保险。从实践来看，均取得较好的调控效果，保供稳价成效显

著，为江苏根据不同地区探索构建蔬菜目录调控制度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成熟经验。

二是较为完善的信息监测预警体系为构建调控目录制度提供了数据支撑。调控目录制度的建立，需要及时、准确、详实的

数据支撑。近年来，贯彻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在农业部的指导下，江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体系，对蔬

菜等重要农产品，围绕价格、成本、收益、面积、产量等多类数据，建立以农业生产统计为重点的基点调查、以农产品价格为

重点的市场监测两大工作体系，构建了农产品市场行情专业分析队伍，涵盖不同类型的生产者、超市、农贸市场、批发市场等

200多个监测点，覆盖省、市、县三级分析师队伍近 50 人，为调控目录制度品种选择、触发机制实施、政策工具创设提供了有

效的数据支撑。

三是颇具影响力的农产品流通主体为构建调控目录制度提供了有效载体。目前，全省基本形成批发市场与集贸市场、传统

业态与新型业态、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互为补充的农产品流通体系，培育了一批影响力较大的流通主体，加上农产品电子商务

等新型流通业态迅速发展，有效促进了市场供需信息互通共孚，为蔬菜等鲜活农广品调控提供了有效载体。全省重点农产品批

发市场达到 78 家，年交易额 3000 多亿元，南京众彩、常州凌家塘、苏州南环桥、无锡朝阳等在信息引导、产品集散、市场调

控等方面的作用日益显现。“凌家塘农产品价格指数”已经成为区域乃至全国重要的农产品市场波动的风向标，为政府调控市

场提供了有效载体。

四是“菜篮子”工程永久性蔬菜基地建设等工作创新为构建调控目录制度提供了坚实基础。为了丰富广大市民的“菜篮

子”，保障蔬菜市场有效供应，省委省政府结合形势发展需要，于 2013年作出大力推进“菜篮子”工程蔬菜生产基地建设的决

策部署，按照城镇人口人均菜地面积 3 厘的标准，落实菜地最低保有量制度，规划建设“菜篮子”工程蔬菜基地 137 个、面积

151.2 万亩，以期达到“城市蔬菜自给率提高 10 个百分点，其中叶菜类自给率达到 80%”“蔬菜总量满足市场需求，实行常年

供应均衡，价格基本稳定”的目标。同时，探索构建蔬菜产业多渠道筹资机制，近年来省市区三级财政累计投入 4.3 亿元，设

立 5.9亿元的农业融资风险补偿基金，还成立了注册资本为 10亿元的江苏农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大力推进“菜篮子”工

程永久性蔬菜基地建设。此外，张家港市已探索实施蔬菜价格指数保险政策，2013 年推行鸡毛菜、小青菜、杭白菜 3 个品种价

格指数保险，共 663亩，2014年增加了空心菜和生菜，达到 1590多亩，比上年翻了一番多，投保菜农只要承担保费的 10%，市

镇两级财政承担保费 90%，在目录调控制度上跨出了新的一步。

三、构建江苏蔬菜目录调控制度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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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为推动江苏蔬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建议借鉴国内外成熟经验，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试点先行，逐步

探索构建以价格保险为核心的蔬菜调控目录制度，确保蔬菜价格总体处于合理区间波动，实现有效供给和平稳运行，保障菜农

收益。

（一）将蔬菜调控目录制度纳入“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

为全面加强“菜篮子”工程建设，国务院办公厅 2017年年初下发了《“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办法》。随后，农业部等

13 部委联合出台《“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实施细则》，提出将政策性保险、生产者补贴等生产扶持政策、应急调控预案等

作为“菜篮子”工程调控政策的具体内容进行考核。日前，省政府办公厅也印发《江苏省“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实施办法》，

明确将“菜篮子”产品的调控保障能力纳入考核内容。建议省里在制定考核实施细则时，将蔬菜政策性保险、生产者补贴、应

对价格波动采取的调控预案等，纳入全省“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的具体内容，为各地探索蔬菜调控目录制度提供指引。

（二）进一步加大对蔬菜产业发展的融资及信贷担保服务

目前，省里已设立农业融资风险补偿基金，基金盘子达 5.9 亿元，合作银行有 6 家，主要对不良贷款进行风险补偿，以期

撬动金融资本投入农业；同时，还成立了江苏农业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10亿元，重点对粮食适度规模经营主体

提供信贷担保服务。鉴于新形势下蔬菜产销面临的新情况新挑战，建议风险补偿基金和省农担公司加大对蔬菜产业发展的支持，

适当向蔬菜生产者、经营者倾斜，有效解决蔬菜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三）从省级层面组织开展价格保险试点工作

发达国家经验和国内部分地区实践表明，作为蔬菜调控目录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的蔬菜价格保险，其成功实施需要多部门

协同推进，才能取得良好效果。因此，建议从省级层面组织开展试点，有计划安排重点蔬菜品种生产的面积和产量，逐步实现

重点区域、重点品种的价格稳定，按照“托底”收入与兼顾保险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思路，由省、设区市、县（市、区）分别设

立财政资金，按照一定比例分摊保费，促进试点地区蔬菜生产供给总量基本平衡、上市节奏总体平稳、价格运行总体趋稳和农

户收益总体有保障的调控目标。具体实施过程中，可从两个方向推开：一是在省“菜篮子”工程蔬菜生产基地中开展。全省己

规划了 137 个“菜篮子”工程蔬菜生产基地，在基础设施、标准化生产、质量可追溯等方面己构筑了良好的基础。下一步，需

要建立重点品种的价格保险制度，避免出现因价格暴涨暴跌而导致产品供给紊乱现象，也有利于前期在生产基地中基础设施、

标准化体系、追溯体系建设的财政投入发挥更长远效益。二是在省内有条件的地区先行试点。统筹考虑试点地区的蔬菜生产供

给、消费需求、财政收入等情况，建议在南京、苏州等设区市具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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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一步完善蔬菜监测预警体系

确定蔬菜各调控品种的价格合理波动区间，需要精准的指标设计和系统的数据采集。由于蔬菜品种多、分布范围广，准确

收集信息的难度较大，特别是像田头价格等基础数据还不够完善、不够精准。因此，建议综合运用“互联网+”手段和技术，进

一步完善蔬菜产品监测预警体系，根据蔬菜市场运行特点，制定出台蔬菜田头价格、批发价格、零售价格等数据采集规范和标

准，逐步搭建并完善覆盖生产基地、批发市场、超市与商场等各个环节的省、设区市、县（市、区）互联互通蔬菜信息分析平

台，形成系统全面的信息采集体系，做好蔬菜产销和价格数据监测、预警与分析。


